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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汕头市濠江区南滨加油站成立于 1992 年 4 月 18 日，系经汕头市濠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企业，注册营业场所在汕头市濠江区

澳头海湾花园边，负责人吴太溪。主要从事车辆的加油业务。

加油站原设有 4 个油罐（汽油罐 3 个，柴油罐 1 个），单罐容积均为 15m
3
，总容量为 60m

3
（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油罐总容积 52.5m

3
），

属于三级加油站。由于油罐容积较小，无法满足周边群众的用油需求，为进一步改善加油站的安全生产条件，满足安全生产的需要，加油站

拟进行原址扩建，在规划用地线内拟建设螺栓球网架结构罩棚 216m
2
（面积折半计容）；机油间 35m

2
;通透围墙 21.6 米；重建加油岛 4 个，更

换 4 台四油品八枪潜油泵加油机；原址重建油罐区，更换 4 台 25m
3
SF 双层油罐，其中 1 个 25m

3
的埋地柴油罐（储罐为SF双层储罐，即内钢外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双层油罐）储存0#柴油， 3 个 25m
3
的埋地汽油罐（储罐为SF双层储罐，即内钢外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双层油罐）分别储存92#

汽油、95#汽油、98#汽油，4 个储罐总容量 100m
3
（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油罐总容积 87.5m

3
），仍为三级加油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3 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2013 年修

改）、《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5 号)的有关规定，汕头市濠江区南滨加油站扩建项目委托我公司（广

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2）项目评价结论

汕头市濠江区南滨加油站扩建项目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拟进行原址扩建；油站站址取得相应文书符合规划布点要求；建设方案委托具备相应

资质的单位设计；站内、外建（构）筑物、装置、设施的设计安全距离符合相关要求，该项目安全条件能符合《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安监总局令第45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2013年修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总

局令第 55号）、《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年版)、《关于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安监管三〔2017〕19号）等安全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规定，安全条件符合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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